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化站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文本公开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名称：文化站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
（二）项目地址：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三）建设规模和估算：

1、建设内容

结合乡镇机构改革，整合现有资源、建设集图书阅览、广播影视、宣传教育、文艺演出、科技培训、党员培训、体育和青少年校外活动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乡镇综合文化站。为切实保障实施重大公共文化工程、购买重要公共文化产品、开展重要公共服务活动所必需的资金，落实乡镇综合文化站工作经费德最低标准。按照乡镇文化站每年活动经费不低于3-5万元的标准安排乡镇群众文化事业机构经费。
2、建设规模

保障乡文化站组织开展乡村文艺演出、赛歌会、劳动竞技、体育比赛等文化活动，配置更新演出必备的设备。鼓励和组织专业文化工作者到农村辅导群众文化活动费用。保障宣传政策、信息服务、文化能人培养、科普培训、协管农村文化市场、活跃群众文化等职能所需经费等。

3、投资估算

组织乡村文艺演出预期投入经费5000元，鼓励和组织专业文化工作者到农村培训群众文化活动预期投入经费10000元，购买文化站办公用品预期投入经费3000元。

二、立项依据

《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陇办发[2010]119号）。

三、实施主体

主管部门：德宏州陇川县人民政府

项目单位：德宏州陇川县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四、实施方案

（一）项目可行性

项目建设符合州委、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年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立项是根据王子树乡政府文化站工作计划及王子树乡实际，合理估算经费开支，确保项目可行。

总体思路

乡文化站是与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有效落实的保障。为切实保障文化站运行，文化站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必须要正确使用，且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资金。

（三）实施方式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安排的方式实施。

（四）预期成果

项目的实施能有效保证镇文化站每年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其功能作用，更好地为基层群众提供文化信息服务。
五、实施周期

2020-2022年

六、本年度预算安排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1.8万元。

七、绩效目标和指标

	项目名称
	项目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乡文化站及共享工程运行
	文化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每年1.8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文化活动经费及共享工程运行费（每年1.8万元）
	100%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人代会会议经费（50人×360元/人.年次×2次）》、《人大主席团经费》、《人大代表活动经费（50人×800元/人.年）》文本公开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名称：《人代会会议经费（50人×360元/人.年次×2次）》、《人大主席团经费》、《人大代表活动经费（50人×800元/人.年）》。

（二）项目地址：德宏州陇川县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三）建设规模和估算：

1、建设内容

为切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州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州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作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不断完善党委领导人大工作的机制。乡党委要把人大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人大工作，不断完善党委领导人大工作机制。乡党委每年至少要听取乡人大主席团工作汇报和专题研究人大工作各1次。切实保障人大代表履职，乡党委要依照法律规定，充分尊重人大代表的法律地位，依法保障人大代表的法定权利。要建立和完善人大代表学习培训、联系群众、持证视察、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履职档案、履职激励、履职补助、向选民述职、不称职退出、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等制度，创新代表履职活动方式、方法，确实把代表履职活动规范化、制度化。

2、建设规模

人代会会议经费用于听取乡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听取乡人大主席团工作汇报和专题研究报告，审核批准镇财政预决算和预算执行情况。人大主席团经费用于乡人大主席团每个季度专题研究、工作汇报会议。人大代表活动经费用于定期组织乡人大代表参加人代会、听取和反映选民意见建议。组织乡人大代表培训，外出考察等。

3、投资估算

召开2次乡人代会预期投入经费3.6万元，召开5-6次乡人大主席团会议预期投入经费1万元，组织乡人大代表活动1-2次预期投入经费4万元。

二、立项依据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实施意见》（云发[2015]37号）、《中共陇川县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陇发[2015]19号）。

三、实施主体

主管部门：德宏州陇川县人民政府

项目单位：德宏州陇川县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四、实施方案

（一）项目可行性

项目建设符合中央、省委、州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意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作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立项是很据章凤镇人大工作计划，根据实际合理预算经费开支，确保项目可行。

（二）总体思路

项目经费是保障人大及其主席团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和支持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必须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资金。

（三）实施方式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安排的方式实施。

（四）预期成果

项目的实施能保障乡人大多层次，多渠道收集民意，听取民众呼声，方便民众参与，使人大监督更有基础，更有活力。保障乡人大主席团经常性工作高效运转，提高乡人大主席团依法履职能力。保障人大代表学习培训经费，把代表履职活动规范化、制度化。
五、实施周期

2020-2022年

六、本年度预算安排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8.6万元。

七、绩效目标和指标

	项目名称
	项目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
	王子树乡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开支,(每年1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王子树乡人大主席团工作经费开支,(每年1万元)
	100%

	  人代会会议经费50人×360元/人.年次×2次）
	确保按要求正常召开人大会议工作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确保按要求正常召开人大会议工作。
	100%

	  人大代表活动经费（50人×800元/人.年）
	确保乡人大代表活动的正常开展（50人×800元/人.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确保乡人大代表活动的正常开展（50人×800元/人.年）
	100%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村民小组补助（71个×800元/个.年）》文本公开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名称：村民小组补助（71个×800元/个.年
（二）项目地址：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三）建设规模和估算：

1、建设内容及规模
王子树乡71个村民小组。

2、投资估算

王子树乡共71个村民小组，每年每个小组按800元标准给予补助，共5.68万元。

二、立项依据

《村民小组补助政策依据：陇政发[2013]209号《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陇川县村寨标准名称名册的通知》。

三、实施主体

主管部门：德宏州陇川县人民政府

项目单位：德宏州陇川县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四、实施方案

（一）项目可行性

项目建设符合州委、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求，是根据王子树乡政府村民小组实际情况给予补助5.68万元（71个×800元/个.年），主要用于确保71个村小组补助发放，确保村级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总体思路

为切实保障村民小组对乡级工作的辅助作用，村民小组补助必须要正确使用，且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资金。

（三）实施方式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安排的方式实施。

（四）预期成果

项目的实施能有效保证乡村民小组充分发挥其功能作用，更好地为乡政府提供服务。
五、实施周期

2020-2022年

六、本年度预算安排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5.68万元。

七、绩效目标和指标

	项目名称
	项目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村民小组补助（71个×800元/个.年）
	确保71个村小组补助发放完毕，确保村级各项工作顺利进行（71个×800元/个.年）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确保137个村小组补助发放完毕，确保村级各项工作顺利进行（71个×800元/个.年）
	100%


